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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浔阳区关于规范政府投资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发包方式的实施意见
（暂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浔阳区关于规范政府投资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发包方式的实施意见（暂行）》已通过2020年第64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2021年1月12日
浔阳区关于规范政府投资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发包方式的实施意见（暂行）

为加强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规范政府投资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发包行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提高政府投资效益，预防工程领域腐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令2018第16号）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全区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的发包方式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举措，坚持依法依规、坚持公平公正、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采取更加便捷、高效、廉洁的服务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助推我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二、适用范围
（一）项目类型
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指《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上述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
（二）限额标准
1.建设工程。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不含400万元）以下。
2.设备材料采购。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不含200万元）以下。
3.咨询服务采购。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不含100万元）以下。
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超过上述规定标准的，必须招标。
三、工作程序
（一）前期工作。按照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建设单位履行项目审批手续，依规委托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编制工程预算。并按照《浔阳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送区财政评审中心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批复。
（二）发包方式。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可选择招标发包或直接发包。
1.招标发包。采用招标方式发包的，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区发改委核准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
2.直接发包。采取直接发包的，按照“三重一大”原则，建设单位集体研究决定，直接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且无失信记录的企业。
四、工作要求
1.区发改委负责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的立项审批。由项目建设单位向区发改委提出立项申请，提供项目建设书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可不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概算报区发改委审批。
2.区财政局负责对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进行预算评审，批复招标控制建议价和财政审定价，项目政府采购管理、资金筹集和拨付、财务活动监督等工作
3.区审计局依法依规负责对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进行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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